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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、获取、评审、更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
及其他要求的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及时识别和获取与公司安全活动相关的法律

法规、标准规范和其他要求并保持持续更新，切实履行安全

管理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标准要求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生产运行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、规范和其他要求的识别、获取、评审与更新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。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主席令〔2021〕

第88号）

（二）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21年12月3日山东省

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）

（三）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

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57号）

（四）《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》

GB/T 33000-2025

第二章 职责要求

第四条 公司各部门负责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有关的安

全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其他要求的识别、获取，并报汇总、

备案待查。

第五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对各部门识别和获取的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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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进行整理、汇总，并交分管负责人审批；负责对识别的法

律法规进行公告，督促相关部门对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其

他要求进行宣传、贯彻、培训及落实情况。

第六条 主要负责人负责与本公司安全管理活动有关的

安全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及其他要求以及其适用性的审批，并

对公司安全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及其他要求的履行情况进行总

体控制。

第三章 管理要求

第七条 获取内容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
（一）法律：人大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律，如：宪法、安

全生产法、职业病防治法、环境保护法、刑法、劳动法等；

（二）法规：国务院和省级人大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的

法规；

（三）规章：国务院各部、委、局和地方人民政府颁布

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；

（四）标准：国家和地方颁布的安全标准、卫生标准、

有关安全生产的其他标准；

（五）国际公约：我国已签署的关于劳动保护和安全的

公约；

（六）其他要求：地方政府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规范性

文件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的安全生产要求的要求，相关行业

的要求、非法规性文件和通知等。

第八条 获取渠道和方法

（一）通过上级部门下达的文件、通知进行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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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通过订阅安全管理等专业报纸、杂志、书籍等进

行获取。

（三）通过浏览国家政府部门、中国安全生产协会等安

全相关类网页进行获取。

第九条 适用性判定依据

（一）各部门根据以下条件确认获得法律法规、标准及

其他要求的适用性：

1.是否为政府要求事项；

2.是否与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有关；

3.是否为最新有效版本。

（二）由安全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，根据收集的法律法

规、标准及其他要求确认适用结果，制定“适用的法律法规、

标准及其他要求清单”，经主要负责人批准后，发放各部门

学习、执行。

（三）各部门负责保存与本部门有关的法律法规、标准

及其他要求文本。

第十条 法律法规的传达和应用

各部门将适用于本部门的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与其他要

求进行传达贯彻，确保相关岗位员工或管理人员用法律法规

和其他要求指导工作。

第十一条 评审

（一）安全管理部对照新确定的法律、法规判断公司对

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的符合性，如发现存在不符合，要分析

产生不符合的原因和责任，并提出整改计划及整改措施。



4

（二）各部门负责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法律、

法规的符合性评审，并将合规性情况反馈安全管理部。

（三）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各部门负责人进行一次对

适用的法律、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进行符合性评审，时间间

隔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，特殊情况可适时增加评审的次数。

评审应覆盖所有适用的法律、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，并编制

符合性评审报告。对在评价出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不符

合情况，安全管理部应明确责任部门，针对不符合进行原因

分析，制定并实施纠正措施，安全管理部对纠正措施的有效

性进行验证。确保消除违规现象和行为。

（四）公司遵守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与其他要求，当法

律、法规和其他要求发生变更时，要将相关变更要求及时转

化为公司的规章制度，贯彻到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中。

第十二条 更新

为使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保持最新状态，各部门应随时

掌握与本部门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要求的最新信息，每年

对现有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其他要求进行清理，并填写《法

律法规及其它要求清单更新表》传递给安全管理部汇总，经

主要负责人批准后进行公告。

第四章 执行和检查评价

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部负责对公司各部门执行安全相关

法律法规、标准和其他要求的宣传、贯彻情况进行监督、检

查、评价。

第五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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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
	第一章总则
	第二章职责要求
	第三章管理要求
	第八条获取渠道和方法
	第九条适用性判定依据
	第十条法律法规的传达和应用
	第十一条评审
	第十二条更新

	第四章执行和检查评价
	第五章附则
	第十四条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	第十六条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
